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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离婚也“限号”，合情合理又合法？
 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每日“限号”10 至 15 个，排完当日不再办

理。此办法从 2012 年 3 月实行至今。统计数据显示，长安区 2011 年办理离婚
者 1900 多对。2012 年“限号”离婚实行后，当年办理离婚者较 2011 年下降了
140 多对，2013 年较 2012 年下降 40 多对。办离婚也要“限号”之举即引发广
泛热议。

西安现“限号”办离婚引热议
针对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

办理离婚每日“限号”10 至 15 个，
排完不再办理引多方热议一事
―当事方回应称，他们不干涉
婚姻自由，采取此项措施旨在
挽救盲目离婚家庭。从 2012 年
3月实行至今。

8月14 日，30 多岁的王女
士和丈夫到长安区民政局办理
离婚手续，― 被工作人员告知，
办离婚需排号，今天号已排完，
明天再来。

有律师认为，一次能办完
的事，排号或需要两三次办理，
增加了离婚当事人的负担。婚
姻法》有婚姻自由的规定，不
要因“限号”干涉当事人婚姻自
由。

长安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

任蔺文辉表示，民政部门不会
干涉或阻止夫妻双方办理离婚，
采取“限号”措施，是希望挽
救一些气头上冲动离婚的家庭。
因为有的夫妻虽然排了号，最终
有时间冷静思考，没来办理离
婚。

据了解，长安区办离婚“限
号”是 2012 年 3月实行的，每
天办理 10 至 15 个号。王女士
的遭遇被报道后，引起各方热
议。

年过“知天命”的刘师傅
表示，现在年轻人大都是独生
子女，少了忍让和体谅，离婚
排号可以缓冲因小事引发的冲
动离婚。刚毕业的小李与刘师
傅看法截然相反，都是已婚成
年人，闹离婚是家庭难以维持

的不得已选择。
近年来西安市离婚率一

路攀升，西安市民政局数据显
示，2013 年 西 安 有 17670 对
夫妻协议离婚，比 2012 年增
长了10.6%，较 5 年前上涨了
55.4%。

蔺文辉告诉记者，限号离
婚规定虽然阻止不了离婚率整
体攀升趋势，但能尽量挽救一
些因为盲目冲动离婚的家庭，
能挽救多少算多少，毕竟宁拆
十座庙不毁一桩婚。

统计数 据显 示，长安区
2011年办理离婚者1900 多对。
2012 年“限号”离婚实行后，
当年办理离婚者较 2011年下降
了140 多对，2013 年较 2012 年
下降 40 多对。

合情合理不合法
西安长安区民政局对离婚

“限号”，一天最多发 15 个号。
相关部门回应称此举意在挽救
盲目离婚的家庭，自“限号”新
规实施后，当地办理离婚者人
数逐年降低。此举引发争议，
褒贬不一。

《2013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2013 年，全国
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
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50万对，
比上年增长 12.8％。不断增
长的离婚案中肯定不乏一时冲
动、盲目离婚的夫妻，但西安
长安区民政局看似用心良苦、
合情合理的“限号”举措涉嫌

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

确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
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
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
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
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
发给离婚证。这清晰地表明，
若男女双方自愿依法离婚，民
政部门无权“限号”。

“好心办好事”也要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能以侵
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达到
降低离婚率的“好目的”。降

低离婚率，挽救盲目离婚的家
庭，相关部门应当通过耐心劝
说来做工作，或者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探索出一种家庭协调
机制，来帮助一时冲动的夫妻
冷静考虑，而不能简单地“限
号”离婚。

“限号”离婚之举是对法治
精神的误读。法治社会的核心
在于将问题纳入法治的轨道解
决，依法治国是要将法治的精
神贯彻落实到日常的点滴工作。

“限号”离婚背后是行政手段越
位，不当干预法律赋予公民的
基本权利，应叫停。

（据《三秦都市报》、新华社）

限号离婚：一个尴尬的“土办法”
文 / 张天蔚

好的公共政策，总是以尊重公民
权利、维护家庭稳定，进而维护社会
稳定为最重要的指标。而由于政策的
不确定性导致的“假离婚”，比公民出
于任何理由而产生的“冲动离婚”，具
有更大的社会危害。

从 2012年起，西安市长安区民政
局实行“限号离婚”制度，每天限定发
号办理 10至 15 起离婚申请，申请离婚
者当天没能拿到号，则只能改天再来。

推出这个看起来有点怪异的办法，
据称是为了给申请离婚者设置一点人为
的障碍，以使那些一时冲动的申请人有
机会重新权衡一下究竟是离还是不离。
据称这项措施也有成效，从 2012年实
行当年，该区年离婚数就比 2011年的
1900 多对，下降了140 多对，2013 年
又比 2012年下降 40多对。

但即使初衷良好、成效显著，上
述做法还是受到舆论几乎一致的批
评——《限号离婚是公权干涉私权》、

《“离婚限号”好意请勿过界》、《律师：
千万别因此干涉婚姻自由》……仅从
这些标题，就不难看出批评者的基本
立场和思路。警惕公权越界伤害私权，
是从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不曾中断的启蒙
话语。而包括离婚权在内的婚姻自由，
又一向被视为个人权利中最基本、最低
限的权利。因此，对限制离婚的任何
政策高度敏感，确实有深厚的社会基
础。　

从巴金小说《家》所描述的封建包
办婚姻，到《小二黑结婚》式的自由恋爱，
从“文革”中政治对婚姻的强力干预乃
至强行捆绑，到今天大城市里高居世
界首位的离婚率，中国人的婚姻观念和
婚姻现实，不断发生着过山车式的剧烈
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法律、政策
等公权力究竟该不该介入，或如何介入
婚姻，就成为令人纠结的两难。

不过严格说来，婚姻本身就是法
律对一段两性关系的承认和保护，完全
自由的两性关系在今天已经见惯不怪，
但完全不受公权“干涉”的婚姻关系却
不可能存在。况且，包括法律在内的
公共政策，本来就负有维护稳定、促
进发展等社会责任。就婚姻关系而言，

在不危害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前提下，制
定有利于家庭稳定，进而尽可能维护社
会稳定的法律制度，在各国法律制度
中都有体现。如美、英、法、德、韩
等国，都在离婚自由的前提下，设置了
数月到三年的“冷静期”或“熟虑期”。
法律强迫申请离婚者“熟虑”，而“熟虑”
之后仍然坚持，则法律不再干涉，这种

“温和干预”的方式，既体现了法律对
公民婚姻自由的尊重，又以温和的方式
对公民的行为予以引导，在婚姻关系面
临“冲动解体”风险的情况下，是一种
恰当的选择，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另一种
尊重。

以此衡量长安区民政局的“限号离
婚”，几乎就是“山寨版”的“冷静期”，
是在“冲动离婚”高发，而法律又没有
相应规定时无奈出台的“土办法”。遗
憾的是，由民政机关在法外对离婚申请
人为设置障碍，总是难逃“合情、合
理但不合法”的批评。

真正的出路，在于重新审视专家持
续多年的呼吁，尽快启动修法，对离婚
申请设置“冷静期”，以期在法律框架
内为减少冲动离婚予以必要的引导。

除了长安区的“主动限号”之外，
另外一种被动的“限号离婚”更值得重
视和批评。

2013 年，南京等地突然爆发“离
婚潮”，日均离婚数数倍于正常情况，
以致当地民政部门应接不暇，不得不根
据办理能力而设置“限号离婚”的临时
办法。而追究“离婚潮”突发的成因，
则是当地房产、入学等政策突变，使一
部分市民不得不以“假离婚”应对。而
这样的“离婚潮”不仅限于南京，而且
在多地都有出现。

如本文前述，好的公共政策，总
是以尊重公民权利、维护家庭稳定，
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为最重要的指标。
一项公共政策，无论其有多少预设的
政策目标，只要其迫使公民不得不以
牺牲婚姻——即使是暂时——而予以
应对，该项政策也必须做出根本的反
思和调整。而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
致的“假离婚”，也比公民出于任何理
由而产生的“冲动离婚”，具有更大的
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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